关于印发《深圳市社区残疾人工作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：

《深圳市社区残疾人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批准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二OO六年十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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